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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监管总局关于印发《2020年知识产权执法“铁拳”行动
方案》的通知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市场监管局（厅、委）：
为做好2020年知识产权执法工作，市场监管总局制定了《2020年知识产权执

法“铁拳”行动方案》，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落实。
 
 

市场监管总局 
2020年4月16日

（此件公开发布）
 2020年知识产权执法“铁拳”行动方案

 

为贯彻落实《关于强化知识产权保护的意见》（中办发〔2019〕56号），按照

全国市场监管工作会议有关“加强知识产权执法”的要求，深入推进知识产权执法

工作，制定本行动方案。

一、总体要求

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

和十九届二中、三中、四中全会以及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进一步完善知识产权

执法体系，提高执法的时效性、专业性和系统性，加大行政处罚力度。针对侵权假

冒高发多发的重点市场、重点领域和关系人民群众健康安全的重点商品，加强违法

线索摸排，推进跨区域、全链条执法，强化案件督查督办，依法严厉查处违法行

为，促进营商环境不断改善，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提供有力支撑。

二、主要任务

（一）加强重点商品执法。围绕抗疫防护用品、食品、电子产品、家用电器、

汽车配件、服饰箱包等重点商品，组织开展执法行动，严查商标侵权、假冒专利违

法行为。针对涉农产品、特色产品，加大对地理标志侵权假冒案件的查办力度。加

强涉及奥林匹克标志等官方标志和特殊标志的商品执法，做好重要展会、交易会、

重大文体活动期间举报投诉的处置。

（二）加强实体市场执法。根据近三年案件查处和举报投诉情况，分析确定本

地商标、专利、地理标志违法案件高发多发的实体市场，建立重点市场名录。健全

对实体市场案源搜集摸排机制，通过明查暗访等多种方式加强线索摸排，及时组织

开展专项执法行动，严厉查处商标侵权、假冒专利、侵犯地理标志等违法行为。在



节假日等消费高峰时段，加大对农村和城乡结合部市场的执法检查，严厉查处侵权

假冒违法行为，净化农村市场环境。

（三）加强电子商务执法。完善线上排查、源头追溯、协同查处机制，利用信

息技术加强对网络销售行为的监测和排查，提高案件线索的发现、识别能力，推进

线上线下结合、产供销一体化执法，全链条查处侵权假冒违法行为。加强执法部门

与知识产权权利人、电商平台经营者、物流寄递企业的沟通协作，充分利用电商大

数据资源、物流寄递信息为执法办案提供支持。调动电子商务平台经营者保护知识

产权的积极性，督促其落实“通知—删除—公示”责任，并在执法办案中发挥好沟

通联络、信息共享等协助作用。

（四）加强申请环节执法。按照《商标法》《规范商标申请注册行为若干规

定》（市场监管总局令第17号），严厉打击不以使用为目的的恶意申请、以欺骗或

者其他不正当手段申请注册等恶意申请商标注册行为，依法对申请人和商标代理机

构的违法行为给予处罚。按照《专利代理条例》《专利代理管理办法》（市场监管

总局令第6号）等有关规定，严厉查处专利代理违法行为，切实维护代理行业秩

序。

三、保障措施

（一）做好线索摸排处理。通过走访、座谈和接收举报投诉等方式，加强与本

地内外资企业及行业组织的沟通，多渠道搜集侵权假冒案件线索，及时调查处理。

对于跨市、县的案件线索，由省、市市场监管部门协调查处；对于跨省（区、市）

的案件线索，由相关省级市场监管部门协调办理，重大跨省（区、市）案件线索可

上报市场监管总局协调处理或提请挂牌督办。对于发现违法行为涉嫌犯罪的，按规

定移送公安机关，加强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

（二）加大案件协查力度。针对侵权假冒跨区域、链条化的特点，健全区域间

线索通报、证据移交、案件协查等制度，着力追查生产源头、销售网络及商标标识

违法印制主体，完善覆盖生产、经营、流通的全链条执法模式，追根溯源、协同查

办关联案件。充分发挥知识产权执法联络员作用，尚未确定联络员的市、县要尽快

明确，构建覆盖全国各级市场监管部门的联络对接体系，为跨区域协查联络提供支

撑。

（三）推进区域协同联动。深入推进长三角、泛珠三角、京津冀区域协同执

法，增强执法办案的协调联动。探索建立粤港澳大湾区执法协作机制，加强侵权假

冒信息互通和跨境案件查处。对于区域联动案件，牵头市场监管部门要统筹考虑，

研究制定查处方案，有效组织开展区域间联合执法行动。结合区域发展战略实施，

建立完善国家级新区、自由贸易试验区、经济技术开发区等区域知识产权执法机

制，加强与区内企业的沟通联系，了解企业诉求，切实保护权利人合法权益。

（四）完善信息共享机制。加强案件查办中相关信息通报，属地市场监管部门

在查处违法行为过程中，及时将涉案商品的生产、销售及商标标识印制等情况通报

相关地方市场监管部门，充分发挥市场监管综合执法优势。加强执法办案与商标、

专利和企业名称注册环节的信息沟通，提高查处违法行为的效率。

四、工作要求

预览已结束，完整报告链接和二维码如下：
https://www.yunbaogao.cn/report/index/report?reportId=11_9305


